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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营业执照副本、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

缴贵凭证、审计或财务报告、具有限行合同所必需的

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等;

(1)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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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税证明、社保缴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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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计报告

审计或财务报告说明：

1.提供本单位上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或本公司出具的财

务报表或提供银 行出具的证明文件。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应能说明该供应商与

银行之间业务往来正常，企业信 誉良好等。

2.供应商提供企业有关财务会计制度。

后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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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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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书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桐柏县吴城镇人民政府

刘昊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代表 河南筑泽建工有限公司 （公

司全称）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承诺如下：

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特此承诺！

供应商（盖章）： 河南筑泽建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5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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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格式）

声明函

刘昊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代表 河南筑泽建工有限公司 （公

司全称）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声 明如下：

我公司近三年来的经营活动中，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

业、吊销许 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特此声明。

供应商（盖章）： 河南筑泽建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5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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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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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全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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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目经理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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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项目经理无在建承诺书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桐柏县吴城镇人民政府

我方在此声明，我方拟派往 桐柏县吴城镇人民政府 2025 年吴城镇罗畈村养

鸡棚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以下简称“本工程”）的项目经理 宁丽丽 （项

目经理姓名）在本项目投标之日起不再担任其他正在施工建设项目的项目经理。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如果发现并证实项目经理有在建工程，我方愿

意自动放弃中标资格。

特此承诺

供应商（盖章）： 河南筑泽建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5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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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信用中国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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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信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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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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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版专项信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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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桐柏县吴城镇人民政府

我方在此承诺，我方企业：河南筑泽建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700MA3XCDJ634；法定代表人：刘昊，身份证号：411321199504250713；项

目经理：宁丽丽，身份证号：411202197312124524；委托代理人：刘昊，身份证

号：411321199504250713自公司成立以来不存在任何行贿犯罪记录。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

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盖章）： 河南筑泽建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5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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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桐柏县吴城镇人民政府

刘昊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代表 河南筑泽建工有限公司 （公

司全称）向本项目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郑重承诺如下：

我公司在以往经营过程中，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无违法记录。

特此承诺！

供应商（盖章）： 河南筑泽建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5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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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企业名称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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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书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桐柏县吴城镇人民政府

我公司承诺：我公司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我公司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备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公司承诺对其真实性负责，若承诺不实，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方负责。

供应商（盖章）： 河南筑泽建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2025 年 0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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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记录表



449

企业名称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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